
证券代码：002473            股票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5-042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40,000,0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因筹划的股份转让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17 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 年 7 月 15 日，公司获悉控股股东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

普尔”、“出让方”）与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通商”）签署《关

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爱普尔将其持有的圣莱达

25,000,000 股股份（占圣莱达股份总数的 15.625%）以人民币 765,750,000 元为对价

转让给洲际通商。 

本次股份转让具体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 

协议转让前 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1 
爱普尔（香港）电器

有限公司 
40,000,000 25 15,000,000 9.375 

2 
深圳市洲际通商投

资有限公司 
0 0 25,000,000 15.625 

5 其他股东 120,000,000 75 120,000,000 75 

合计 160,000,000 100 160,000,000 100 

 

一、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2015 年 7 月 15 日，爱普尔与洲际通商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

要内容为： 

1、 协议当事人 



出让方：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 

2、 转让标的 

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

公司持有圣莱达 25,000,000 股股份，占圣莱达股份总数的 15.625%。 

3、 协议对价 

经协商，双方同意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765,750,000 元。 

4、 付款安排 

双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及进度支付股份转让款： 

（1） 洲际通商应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前将转让价款全额电汇至共管账户，

否则本次权益变动的《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书》自始无效； 

（2） 本次权益变动股份过户登记前，爱普尔和洲际通商共同指示监管银行将

爱普尔就本次权益变动所应缴纳的预提所得税从共管账户划转至相关

税务机关指定的银行账户以缴纳预提所得税，该等缴纳预提所得税视为

洲际通商已经支付给爱普尔的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3） 爱普尔办理完毕本次权益变动目标权益转让给洲际通商的相关手续，由

爱普尔向监管银行提交《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后，监管银行应将共管

账户中相当于转让价款的款项划转至爱普尔的指定银行账户。 

 

二、 股份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媛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与中航路交汇处新亚洲太古商城五层 5A14 

 

三、 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经过本次股份转让后，爱普尔持有的圣莱达股权比例由 25%降至 9.375%。公

司原第二大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光”）持有圣



莱达 18.125%股权，变更为圣莱达的第一大股东。因圣莱达原实际控制人杨宁

恩先生经过本次股份转让后，持有圣莱达股权为其通过爱普尔持有的 9.375%

的圣莱达股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金阳光的实际控制人覃辉先生。 

 

四、 其他相关说明 

 

1、 深圳星美圣典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圣典”）系金阳光

100%控股股东。根据覃辉先生与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信托

合同》，覃辉先生将其持有的星美圣典合计 100%的股权委托给重庆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由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按覃辉先生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管理、运用和处分上述股权资产。因此，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名义持有

星美圣典 100%的股权，为星美圣典的名义股东；覃辉先生实际拥有星美

圣典 100%的股权，为星美圣典的实际股东。目前，双方正在办理手续解

除上述股权信托合同，合同解除后，覃辉先生将直接持有星美圣典 100%

的股权，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当中。因此，覃辉先生为星美圣典和

金阳光的实际控制人。覃辉先生与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日，金阳光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覃辉先生暂无未

来 12 个月内改变圣莱达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对圣莱

达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但为增强圣莱达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圣莱达的资产质量，金

阳光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覃辉先生目前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以

改善圣莱达经营状况，但该筹划事项尚处于初步讨论阶段，暂无具体操作

方案。如果根据圣莱达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金阳光承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3、 杨宁恩先生、杨青女士作为圣莱达的董事及爱普尔的董事，并未直接持有

圣莱达的股份，不存在直接转让圣莱达股份的情况。本次权益变动股份转

让方系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并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行为。 

4、 本次权益变动股份转让系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不涉及上市公司大股东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未违反证监会公告[2015]18 号的相关

规定。 



5、 本次股份转让各方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6、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咨询网上的由爱普尔出具的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由深圳市洲际通

商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由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目前，相关股份转让具体操作事项尚在进行过程中，由于本次权益变动股份出让方

爱普尔系注册于香港的法人，其股份转让确认及过户登记所需材料和程序均较为复杂，

因此完成时间尚存一定不确定性，且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的过户登记完成时间关系到

圣莱达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时间，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根据相关

规定，公司股票拟继续停牌 5 个交易日，如之后有重大事项发生，公司会及时申请停牌。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